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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伙卖高仿鞋获刑，违法所得
依法追缴

【基本案情】2018 年上半年至
2019年4月，被告人张某甲、张某乙、
高某在福建省某市，利用微信群、朋友
圈宣传、发布某名牌高仿鞋款式，并通
过层层分销等方式，将某名牌高仿鞋销
售至广东、江苏等地，在此期间获取违
法所得合计人民币220万元。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二十
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
人高某系从犯，本院视其犯罪情节依
法给予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某甲、高
某退出部分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
罚。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甲、张
某乙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至三年七个
月，被告人高某判处缓刑，三人判处罚
金合计1020万元，并继续追缴剩余违
法所得。

二、曾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
罚，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依法
被判处实刑

【基本案情】2018年3月至2019年
12月，被告人陈某将其低价进购的明
知是假冒某注册商标的白酒销售给江
苏省宝应县童某、马某等人，累计销售
金额61300元。2016年1月，被告人陈
某曾因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被宝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罚款
5000元的行政处罚。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销售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陈某主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其曾因侵犯知识产
权被行政处罚，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
成犯罪，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适用
缓刑的情形，故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某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
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七
千元。

三、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
售明知是他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
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2018年初至2020年6
月，被告人陶某在湖北省其家中，通过
在其购买的某些高价酒品牌酒瓶中灌

装某品牌低价酒等方式，生产某品牌白
酒，并将上述白酒销售至高邮市等地，
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21万余元。此
外，被告人陶某还将从他人处购买的某
品牌白酒销售给湖北省钟某，销售金额
合计人民币9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陶某未经注册
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
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
额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陶某一人犯
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四、“上下线”均被追责
【基本案情】2018年4月至7月，同

案犯陈某（已判刑）分别委托被告人童
某、王某甲、王某乙在其提供的样品童
装上，分别缝制标有某品牌标识烫印
标、主标、水洗标等标识，缝制完成后销
售给陈某，销售金额均为10万余元。
此外，陈某及其同伙聂某（已判刑）向被
告人郑某、黄某、李某定制标有某品牌
商标标识的包装袋、羽绒包从5万个至
9万个不等，均用于假冒该品牌童装的
生产、销售。

【法院认为】被告人童某、王某甲、
王某乙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
册商标罪；被告人郑某、黄某、李某伪
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
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

五、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2016年12月至2019
年 3月，被告人吴某通过提供样品服
装、定制加工的方式生产标有某品牌商
标的羽绒服，并销售给被告人俞某，销
售数额30万余元。

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被告
人俞某将从被告人吴某处进购的标有
某品牌商标的羽绒服，通过在淘宝店铺
标注“尾货”、“原单”等方式，向高邮市
魏某等人销售，销售数额30万余元，获
利10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俞某、吴某销售
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
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十一万元。

六、销售三盒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
的刀片也应承担商标权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原告某刀片有限公司
于1997年7月21日核准注册某品牌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16类:文具
刀、铅笔刀、切纸刀，有效期已续展至
2027年7月20日。被告房某某未经授
权许可，对外销售标有上述商标的刀
片。

【法院认为】被告销售假冒原告注

册商标的商品，系侵害原告注册商标的
侵权行为，被告对原告应承担侵权责
任，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原告主
张法定赔偿，法院根据侵权注册商标知
名度、侵权性质、维权费用等因素综合
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制
止侵权的合理费用）6000元。

七、对整体视觉效果影响不大、容
易与权利人注册商标导致混淆的商标
标识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原告某公司系某品牌
系列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
品类别包括燃气灶等。原告公司在
全国各地通过设立分公司，指定当地
代理商等方式推广、销售该品牌的卫
厨产品，该品牌卫厨产品为广大消费
者所熟知，其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经原告取证，被告销售的
燃气炉灶上的商标上半部分为红色
底纹花型、下半部分为绿色底纹白色
英文字样，同时还标注了“某品牌电
器某公司”。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易导致相
关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
构成对原告涉案注册商标权的侵害，应
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本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
公司该品牌系列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000元（含制止
侵权的合理费用）。

八、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生产、销售
与著作权人所有的美术作品相近似的
商品，构成对著作权的侵权

【基本案情】经江苏省版权局登
记，昆山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是某美术
作品的著作权人，生产的产品类型为
琉璃茶碗和琉璃公道杯，具备相当的
美感和艺术价值。被告宝应某公司未
经原告许可，在1688网站销售的茶碗
和公道杯抄袭原告的美术作品，侵犯
其著作权。

【法院认为】经对比，被诉侵权产品
与昆山某艺术品有限公司作品用途均
为茶具，材质均为琉璃，外观上杯身的
图案及总体样式上基本一致，两者虽然
在色泽、通透度有部分差异，但其局部
改变不是实质性改变，两者构成实质性
相似。本案原、被告均为1688网络平
台经营者，被告完全有条件接触原告的
作品，被告虽认为其作品加入了独创
性，但被诉侵权产品与原告作品的高度
相似，已超出了创作巧合的空间，据此
法院认定被告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
的行为，包括销毁侵权产品及模具，并
赔偿损失。

九、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缴纳过许可使用费的，仍构成著作权
侵权

【基本案情】原告某公司提交《中国
好歌曲》、《中国新歌声》光盘，包括《If
You Blieve》等137部涉案MTV音乐
电视作品,起诉被告高邮某KTV存在

侵权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虽曾向音集协支

付过音乐电视作品二年期的许可使用
费,但本案中原告陈述其并非音集协的
会员，音集协没有取得原告的授权，被
告在未对涉案作品支付许可使用费、未
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
的,通过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公众
提供涉案音乐作品,侵害了原告的著作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由
于依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原告因被侵
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亦无法查明被告
因侵权所获利益。法院综合考虑涉案
作品的类型、数量、被告的经营规模、经
营时间、侵权性质、后果等因素，酌情确
定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及支出的合理
费用为13700元。

十、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处罚

【基本案情】2019年 5月，宝应某
酒店在经营过程中，被消费者举报。
该酒店向宝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了库存某品牌白酒及进、销货凭证等
材料，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某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鉴定，上述白酒均系侵犯某
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属假冒产品。
宝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认定涉
案假冒白酒来源于原告曹某，并于
2019年8月19日行政处罚决定书，决
定对曹某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停
止侵权行为并作罚款15000元的行政
处罚。曹某认为，被告宝应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认定宝应某酒店销售给消费
者的某品牌白酒系原告销售，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排除该酒店从其
他方进货的可能，不具备行政处罚的
唯一性，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宝应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经调查，确认宝应某酒店销售的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来源于原告
曹某，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涉案
白酒均在该酒店处查获，根据酒店提
供的自2018年 1月起至2019年 5月
间该品牌酒进出表、每月销售报表、请
款单、送货单、进货发票、汇款记录、销
售小票，能够证实原告曹某自2018年
9月至2019年4月期间向该酒店销售
某品牌白酒的事实，原告曹某对此亦
予以认可。二是原告曹某有销售侵权
白酒的前例，曾被宝应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查处；且原告曹某在被告及该酒
店所提供的录音、视频中称其所售白
酒的来源“一个是我们收，第二就是我
们只跟他一个拿”，该内容能够反映原
告销售的白酒的来源均非通过相关厂
家的规范销售渠道取得。三是通过录
音、视频所反映的原告方相关人员在
处理涉前述假酒投诉事宜过程中态
度、表述方式，结合被告及酒店的举
证，涉案白酒系原告曹某销售给酒店
的可能性较大。据此，法院依法认定
宝应某酒店所销售的涉案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来源于原告曹某具有
高度盖然性。

聚焦聚焦““44··26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世界知识产权日””

高邮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高邮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高邮市人民法院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联办


